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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於 2015 年 2 月 18 日刊登買賣報的

〈競爭條例〉下的 4 條附屬法例小組委員會

2015 年 3 月 16 日會發

戚謝 20 15 年 3 月 4 日的來信，邀請政府出席上述會議 。

除政府已就 4 條附屬法例提供的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外，我們就《競

爭(營業額)規例〉提供下述補充資料 。 政府於 20 14 年 10 月底曾去信 5 個主
要的商會及貿易團體以及 14 個中小企協會 ， 向他們介紹有關建議並徵詢他

們意見，當中 4 個團體給我們提供書面意見，內容主要有關基於在香港取

得的營業額以決定違反 《競爭條例〉 的競爭守則時的罰款上限這問題 。 政

府於 2015 年年初回覆有關團體，解釋在香港取得的營業額，在實際運作上
包括向香港顧客所作的銷售，以及從香港所作的出口銷售，以使罰款上限

有足夠阻嚇力，這個做法與海外相類的競爭法司法管轄區一致 。

二零一五年三月十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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